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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資  人  園  地

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問題一】

張先生為退休之上班族，他聽朋友建議將部份退休金投資績優股票存
股，以賺取股息收入。某天張先生接獲營業員電話詢問是否願意將股
票出借賺取利息。張先生想了解：
 一、何謂有價證券借貸交易？投資人該如何辦理股票出借？ 
 二、借券成交是不是等同借券放空？
三、股票出借會不會對股利收入造成影響？股票出借後是否可以參加

公司股東會及領取股東會紀念品？
 四、出借的股票是否可隨時召回？出借股票有什麼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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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覆內容】

一、 所謂有價證券借貸交易，係指出借人同意將有價證券出借，並由借券人以
相同種類數量有價證券返還之行為。自然人出借主要分為兩種類型，分別
為「信託方式出借」及「以自己名義出借予證券商」。前者指投資人將其
持有之有價證券信託予銀行或證券商，由受託人於證交所借券平台辦理出
借，或出借予證券商，以提升客戶所持有有價證券之運用收益。目前市場
投資人大多喜好「以自己名義出借予證券商」之類型，最小單位只要有 1
張股票就能在集保戶頭辦理出借投資人在證券商營業處所申請辦理借券或
出借，是由證券商擔任媒合平台，幫借券人與出借人以雙方同意的利率出
借 ( 目前出借費率區間為年利率 0.01%~16%)，同時證券商亦為借券 ( 出
借 ) 客戶之交易對手，並依照出借日數來支付與收取借券費。投資人如欲
以自己名義出借手中持股，可洽往來證券商或透過網路 APP 等方式辦理
出借申請手續，並得於未完成出借前，隨時申請更改出借張數、費率等內
容或或取消申請。

二、 借券與借券賣出為兩個不同的交易行為，「借券」為借入有價證券之交易
行為，而借券人借券目的除為看空賣出外，亦可從事避險、套利等策略性
交易或為還券、履約之用。從而，投資人借入證券不一定馬上會在證券市
場賣出，因此，借券成交不等於借券放空。

三、 股票出借不影響配股、領取股息之權利，投資人若將股票出借後，期間跨
過除權息日期，且借券證券商截至最後過戶日仍未還券，相關現金股利與
股票股利會透過「權益補償」方式將配股和配息匯入原出借人帳戶。但若
股票出借期間正好遇到股東會最後過戶日，如此出借人就無法享有參與股
東會和領取紀念品的權利。因此，投資人若想參加股東會，須向證券商申
請提前還券，在股東會最後過戶日仍持有股票 ( 或手上持有之股票不全部
出借 )，才可確保相關權利不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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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投資人出借股票後可隨時申請召回，但實務上客戶須依證券商借貸契約所
約定之提前還券通知期限通知證券商，通常須數個工作日才會將股票撥回
出借人之集保帳戶。如此，若股票發行公司或證券市場於股票出借期間發
生突發的利空事件，則出借人恐將面臨無法即時賣出標的股票之風險。

李小姐及其父親於數年前買到某地雷股股票，經營業員告知投保中心
有受理受害投資人之求償登記，遂填寫資料授權投保中心辦理團體訴
訟求償。李小姐於近日接獲投保中心郵件，通知該求償案已獲法院判
決勝訴確定，將就取得之賠償款項辦理分配事宜。惟李小姐已於數年
前改名，而其父親亦於近年過世，李小姐想詢問後續程序該如何辦理，
授權人才能領取賠償款項？

有關李小姐之問題，茲答覆如下：

一、 授權人更名者，應檢附含詳細記事之新式戶口名簿影本或最新戶籍謄本正
本（記事欄不可省略，須可見更名之記載）及更名後身分證明文件、更名
後金融機構帳號，並於款項分配通知回函填寫更改後之姓名資料寄回投保
中心辦理領款事宜。

二、 授權人已歿者，繼承人需檢附下列資料辦理款項領取事宜：

【答覆內容】

【問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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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稅局遺產稅完稅或免稅證明書。

（二）繼承系統表。

（三）遺產已分割者，應檢附遺產分割協議書，由繼承標的有價證券之人 
具名領款。

（四）遺產未分割者，則應檢附由全體繼承人簽章指定其中 1 名繼承人受 
領款項之聲明書正本，及全體繼承人之身分證件影本 ( 如授權人即
被繼承人得獲分配金額逾 10 萬元，應併檢附全體繼承人之印鑑證
明，惟若繼承人親臨本中心辦理者則免附印鑑證明 )，並由該受指
定之人具名領款。

（五）另如繼承人已歿，則應另檢附該繼承人之除戶證明資料。

承上，李小姐於接獲投保中心通知後，只要備妥前揭資料，並將賠償款分
配通知書填寫完整寄回投保中心，投保中心於接獲資料並核對內容填寫無誤、
所附文件無缺漏後，即會按分配通知書上所載之金額，依案件所訂款項匯撥期
限將賠償款項匯入授權人所提供之銀行帳戶。

從事虛擬資產交易前務必停看聽，鑒於虛擬資產屬新興且複雜性
商品，無漲跌幅之限制容易暴漲暴跌，相關資訊較不透明交易風
險高，投資人從事相關交易前，應充分瞭解其運作模式，務必審
慎評估可能產生的風險，以維護自身投資權益及保障財產安全！


